
  會 議 紀 錄   

會議名稱：110年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日    期：110年 3月 22日(星期一)中午 12：00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第二會議室 

主 持 人：黃主任委員朝熙 

出(列)席：略（詳見簽到單）       紀錄：保管組陳秀斯 

壹、推選本屆宿舍借住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總務長主持)

結論：經委員推選由黃朝熙教授當選主任委員，陳信龍教授當選副主任委員。 

貳、 作業報告：(以下由新任主任委員主持)

一、 110年度改選本校「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半數各院區代表及候補代表已

於 109年 12月 14日由詹副總務長鴻霖主持舉行，校務監督委員會江委員天

健，公開計票產生。 

結論：無異議通過。 

二、 109年度教職員宿舍維修費收支狀況及 110年度概算。(可至保管組網頁查詢)   

結論：無異議通過。 

三、 109年 12月教職員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增建(違建)定期查報工作。 

結論：無異議通過。 

  四、西院通往水源街道路不平情形，工程進度說明。

結論：請規劃公司納入委員意見，進行細部設計。 

叄、討論議題：

一、西院 59~62號後院走廊鋪面沉陷，導致排水溝與地下室汙水管錯位阻塞，提

請討論改善方案。(保管組) 

決議：請營繕組委託專業工程顧問公司評估，節省經費兼顧結構安全及對住

戶起居影響較小之施工方案，提下次宿管會討論。 

二、東西院教職員宿舍區次要道路及周邊區域 AC鋪面修補，提請討論。(保管組) 

決議：(一)同意編列新台幣 380萬預算進行東西院修補工程。 

(二)請營繕組委託專業工程顧問公司進行東西院施工規劃設計，提下

次宿管會討論，並俟日後總務處經費結餘再行研議補助金額。

三、修訂「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社區公約」，提請討論。（保管組) 

決議：(一)無異議通過。 

(二)修訂「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社區公約」第五條、第七條之規

定，修訂內容詳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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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一、依契約東西院草坪全年修剪 9次(3-11月)，但於 3月份時草已長，建議現行

全年修剪次數，增加 2月份乙次，共 10次。（保管組)    

  決議：請事務組將此建議納入 111年「教職員宿舍區道路地面清潔暨草 

 皮與樹籬修剪維護工作」案，提下次宿管會討論。 

伍、散會(下午一時四十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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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社區公約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社區內車輛應減速慢

行，限速每小時 25 公

里，並遵守規定停放，

且禁止停放草坪。 
     
     

五、社區內車輛應減速慢

行，並遵守規定停放，

且禁止停放草坪。 

規範宿舍區車輛應限速行駛

及須遵守車輛停放規定，爰

修訂本點。 
 

七、宿舍室內場所全面禁

菸，室外場所除吸菸區

外不得吸菸，並禁露天

燃燒物品造成空氣汙

染。 

七、宿舍住戶離家半年以上

須託人代管，禁止以轉

租方式為之，並應通知

社區代表及鄰居，及向

總務處保管組報備，代

管人應遵守本公約並盡

原住戶應盡之義務。 

 

一、依行政院 102.03.28 訂頒

「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

認定作業原則」第 5
點，宿舍有明確實際居

住認定標準，刪除本點

規定。 
二、明訂宿舍室內場所及室

外除吸菸區外，全面禁

菸並嚴禁露天燃燒物

品，爰修訂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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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社區公約 

80年 9月修訂 

88年 04月 21日宿舍管理委員會通過修訂 

90年 03月 01日宿舍管理委員會通過修訂 

91年 03月 08日宿舍管理委員會通過修訂 

96年 10月 23日宿舍管理委員會通過修訂 

98年 05月 14日宿舍管理委員會通過修訂 

110年 03月 22日宿舍管理委員會通過修訂 

為提昇清華社區整潔安寧的居住品質，促進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風氣，特訂定本公約。 

一、宿舍借用人應實際居住，不得將宿舍全部或一部出租、轉借、調換、轉讓、增建、

改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 

經查明宿舍借用人有違反前項規定情形或占用他戶宿舍時，應即終止借用契約，

並責令搬遷，該宿舍借用人在本校不得再請借宿舍。 

二、宿舍借用人使用宿舍之權利範圍僅及於分配宿舍室內部分。基於住屋環境維持，

室外(含樓梯間、屋頂、庭園道路等)由住戶共同清潔維護，但性質屬公用，不可

限定為個人所有，其相關作為應符合學校規範。 

三、各住戶應保持宿舍內外之整潔，如有大件廢棄物請協調事務組處理，不得任意棄

置戶外。 

四、各住戶應保持宿舍安寧，尤其避免清晨及深夜產生噪音影響鄰居。 

五、社區內車輛應減速慢行，限速每小時 25 公里，並遵守規定停放，且禁止停放草

坪。 

六、住戶所飼養之寵物應依法登記及定期預防注射，並妥善管理，不可擾亂社區安靜

及污染環境。若須放置戶外活動，則須有主人陪同。 

七、宿舍室內場所全面禁菸，室外場所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並禁露天燃燒物品造成

空氣汙染。 

八、住戶若違反上述規定經鄰近住戶反應，經各分區代表勸導協調無效者，送宿舍管

理委員會仲裁，其性質影響重大者報請校方處置。 

九、本公約未盡事宜依宿舍管理手冊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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